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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述列聖品程序  

盧山  

前言 

天主教有很多聖人。一個嬰兒未出生時，有時教友父母已在

想要幫嬰兒改個甚麼聖名，好能效法某位聖人。其實，你和我都

可以成為獲教會宣聖的聖人！這如何可能呢？筆者就跟大家講講

吧！ 

教會初期，單是由主教把候選者列入名冊，便能尊某人為聖

人。到了聖安多尼的時代，教宗們已把列入聖人名冊的過程保留

給自己，要檢視生平、非凡的聖德、神蹟。舉個例子，安多尼從

1231年 6月 13日死亡到 1232年 5月 30日宣聖之間，竟不滿一年

時間。原來，安多尼逝世未滿月，教區神職班、市議員、市民代

表已開會議決，要求教宗加快列品程序。1 

安多尼的例子，可以說得上是由簡單地通過「人民的聲音，

就是天主的聲音」（vox popoli, vox Dei）的原則而成為聖人，漸

漸過渡至今日很慎重的列品程序。而今日的封聖程序又是怎樣？

筆者參考了冊封聖人部的官方網站 2，把當中封聖的步驟羅列出

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方濟會士胡健挺編譯，《福音聖師安多尼》，香港：香港天主教方濟會，2011 年，頁

101-102。 

2  Dicastero delle Cause dei Santi, I Passi del Cammino verso la Santita’, (Dicastero delle 

Cause dei Santi, 2019-2023), https://www.causesanti.va/it/i-passi-del-cammino-verso-la-
santita/approfondimenti.html#fase-diocesana [accessed 19 April, 2023]. H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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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從天主忠僕至可敬品  

某天主教徒死後，因其聖德而長久聞名於世，並其聞名程度

也日漸增長，便有機會開展對其列品的程序。當中，認識他的人

談到他生活的模範、其正面的影響、其使徒事業的成果，以及其

死亡是如何振奮人心。 

當對某人的列品案展開時，他已是一位天主忠僕（servant of 

God）。 

推廣列品者便去收集不同的文件和見證，好能重塑忠僕的生

命和聖德。此第一階段以在教區調查的官方開幕為始，而調查的

目的是去證明忠僕具備英雄般的聖德，包括其習慣性的取態，亦

堅決、持續並毫未猶疑地行善。須證明忠僕實踐的德行已達於一

個很高的水準，比常人更高。若果，忠僕是為基督殉道或已獻出

生命則另作別論。 

以上的重塑包括：聽取認識忠僕者的口述見證，從中記述準

確的事實、事件、言論。 

若這些調查似乎一致指出其聖德，主教可推動列品案。除非

教宗特別地給予准許，列真福品案至少要等某人死後五年才開

展。教區主教要委任一個法庭，其成員包括主教代表、一位正義

的推動人（到了教廷層面可有一位信理的推動人），以及一位精

明的律師。此外，有個專門的歷史委員會收集所有有關忠僕的文

件和寫作。最後，兩位神學審查員評估這些著作，看看有否違反

信仰或倫理的地方。主教會主持一個閉門的審訊，收集並為所有

資料蓋印。 

以上工作完成後，便完成了教區層面的調查，而所有資料將

透過一位負責人移送往羅馬的封聖部。這部門會審視該提案，即H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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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教區提交資料所得的結果，這個過程就是「羅馬階段」

（Roman Phase）。 

該提案應肯定地展示出天主忠僕的生活、德行或殉道以及相

對的名聲。它將由封聖部的一組神學顧問進行研究，如果是「歷

史原因」（涉及一位很久以前的候選人，並且沒有目擊者），也

將由封聖部的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進行研究。如果這些選票是贊

成票（至少是過半數贊成），那麼主教和樞機主教將對提案進行

進一步的判斷。 

如果後者的判斷同樣有利，教宗聖父如果認為適當，便會授

權頒佈關於英雄般的德行、天主忠僕殉道或獻出生命的法令，在

此，忠僕便成為了可敬者（venerable）：他獲承認以「英雄」的

程度實踐了基督徒的美德（神學上的：信望愛；四樞德：智義勇

節；其他德行：神貧、貞潔、服從、謙遜等），或者他遭受了真

正的殉道，或者他按照封聖部規定的要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

事實上，宣聖的候選人可以是：殉道者，那些以基督徒的方

式因別人厭惡信仰而被殺害的人；所謂的見證者，也就是那些見

證了信仰，但沒有做出最高生命犧牲的人。此外，自 2017 年以

來，也有可能通過第三種方式實現封聖：奉獻生命，不因仇恨信

仰而被殺，也沒有長時間實踐英雄般的德行；這些人自願、自由

地為他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以最高的愛德行為，堅持至死。 

2. 列真福品 

從封聖的角度來看，宣福是一個中間階段。如果候選人被宣

佈為殉道者，他會立成為列為真福，否則，由於他的代禱而產生

的奇蹟必須得到承認。這一奇蹟通常是一種科學上無法解釋的治H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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癒，由封聖部召集的醫學委員會判斷，該委員會由信徒和非信徒

的專家組成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其痊癒是完全和持久的，而在許

多情况下是迅速的。 

之後，主教和樞機主教團成員也對這一奇蹟發表了意見，如

果教宗聖父認為合適，他會準予相關法令，讓可敬者可以成為真

福（blessed）。在這一宣佈之後，在他去世的周年紀念日或特別

重要的一天，這位真福會在其教區或修會家庭的禮儀行事曆上出

現。 

3. 宣聖 

為了讓封聖得以實現，也就是說，為了他可以獲宣佈為聖

人，必須在宣福後發生的第二個奇蹟中為真福者提供有效的代

禱。 

因此，為了確定誰是聖人，教會總是使用正式的評估：如果

一個人曾經可以簡單地通過「人民的聲音，就是天主的聲音」的

原則而成為聖人，那麼幾個世紀以來，教會開始為自己配備特定

的規範，以避免混亂和濫用。 

與所有審判一樣，這裏也有一種指控和辯護：辯護律師負責

證明候選人的神聖性。在證詞和文件中找出「跳蚤」者是信理的

推動者（通常被稱為「魔鬼律師」（devil’s advocate））。第一個

是由那些提案者任命的，第二個是為封聖部服務的。 

這些指控和辯護會是怎樣的呢？以慈幼會會祖聖若望鮑思高

踏上封聖的路上為例，其信理的推動者指出，鮑思高神父在 1858

年（即他在 43 歲時），要求並獲得了不用唸日課的責任，這使人HSS
C Li

br
ar

y



神思第1 4 0期 

 76  

懷疑鮑思高神父的祈禱精神。3 在這爭論下，便有了慈幼會士們的

名言：我們不應問鮑思高神父甚麼時候祈禱，而應該問鮑思高神

父甚麼時候不祈禱。 

4. 特殊情况 

有些案件是特別處理的，既適用於宣福案，也適用於封聖

案；教宗在經過適當的核實後，準予一個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的

敬禮，而不需要等待奇蹟的承認。它不同於正式的宣福和封聖，

因為教會略過到某些調查和各自的奇蹟。 

董思高獲宣真福便是屬於這種特殊的方式。董思高死後

（1308年 11月 8日）不久，人們便立即開始對他表示敬禮，出現

了小冊子類的宣傳品，稱他為可敬的、德學全備的人。到了一七

零零年間，一位方濟會主教說，已有四個世紀，人們對董思高不

斷舉行敬禮。4 

然而，在辦理董思高列明案件時困難重重，結果到了 1993年

3 月 20 日，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以特別的方式宣佈董思高列入真

福品。5 

此外，教宗總是可以做出特別的决定。教宗方濟各這樣對待

若望二十三世，他因其聖德的名聲而成為聖人，幾十年來一直在

世界各地宣揚，但沒有獲公認的第二個奇蹟。本篤十六世還對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Arthur J. Lenti, Don Bosco’s Beatification and Canonization Story, Highligts and Sidelights 

in Journal of Salesian Studies, Volume X, Number 1, Berkeley: Institute of Salesian 

Spirituality, 1999, p. 88. 

4  韓承良著，《真福若望‧董思高》，香港：思高聖經學會，2002年，頁 77。 

5  同上，頁 90。 H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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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望保祿二世採取了一項特別措施，即在他去世幾周後，便開始

了他的封聖案，而沒有等待預期的五年。 

結語 

在歷史上，封聖的過程曾是簡單的由主教決定，而到了今

日，我們需要有一個很慎重過程。當中可以見到教會是十分重視

和審慎，務求所冊封的聖人確是一個值得大家效法的對象。在過

程當中，教會要求證實奇蹟，更是相信天主超於人力的介入。所

以，要獲冊封為聖人確是不簡單，不過在天主內，這是可能的。 

筆者心中是有一位先賢前輩，希望他能獲封為聖人的，那位

就是「確實是中國天主教第一位傳教士」6 的孟高維諾。不過，在

孟氏的列品案件中，我們要處理以下的問題：關於孟氏生平事蹟

何以實證為真確？其事蹟中有否一些會損害對其聖德的好評和名

譽？其事蹟能否總結出孟氏的偉大德行和使徒熱忱？對孟氏的敬

禮是否一個禮儀性的敬禮？對其敬禮是否超越了對其他主教的崇

敬？7 

讀者們，你們心中又有否一些認為值得冊封為聖人的榜樣

呢？大家不妨提出，看看能否成就天主偉大的工程吧﹗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羅光總主教，〈孟高維諾在歷史上的地位〉，《紀念孟高維諾來華七百週年國際學術

會議文集》，台北：思高聖經學會，1995年，頁 3。 

7  P. Tobia Lapolla, OFM, Il Processo della Beatificazione di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, 《紀

念孟高維諾來華七百週年國際學術會議文集》，台北：思高聖經學會，1995 年，頁

289-290。 H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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